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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公文管理系統 

一、主畫面功能說明 

 

A. 顯示使用者單位、姓名，主畫面與登出系統鈕。 

B. 系統功能之細項作業選擇區，分為作業、查詢、報表、維護、公文製作。 

C. 系統快捷功能選單，分別為承辦公文與常用作業。 

D. 

●公文訊息區：顯示目前個人承辦中、受會承辦中、主管已決行之公文件數。 

●系統訊息區：顯示傳閱公文件數。 

●最新布告：顯示系統管理者登載之系統公告資訊。 

E. 提供下載區、信任網站設定、線上報修系統、連線軟體及系統環境檢測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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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線上簽核功能前置作業 

一、自然人憑證匯入 

 

 

 操作步驟 

(1) 於維護功能選單，點選【個人資料維護】。 

(2) 按【憑證匯入】鈕。 

(3) 輸入自然人憑證 PIN碼。 

(4) 按【確定】鈕，即完成自然人憑證匯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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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檢核線上簽核流程是否正確 

 

 

 操作步驟 

(1) 於查詢功能選單，點選【簽核流程清單】。 

(2) 檢核線上簽核流程是否正確。如需調整，請洽機關系統維護人員設定。 

 

三、憑證簽章元件安裝 

【此功能操作說明請參照 P82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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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來文公文處理作業 

一、電子來文函復-發文 

 操作步驟 

(1) 點選【承辦公文匣】。 

(2) 點選【主辦公文】頁籤。 

(3) 點選公文文號旁的【 】圖示開啟公文製作。 

 
(4) 按【新增簽稿】鈕。 

 
(5) 選擇範本(函或其他範本)，按【確定】鈕(亦可按【開啟例稿】鈕開啟例稿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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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6) 繕打文稿內容。 

(7) 按【上傳公文管理】鈕。 

 
(8) 按右上方【傳送】鈕。 

(9) 出現傳送至下一關視窗，按【傳送並離開】鈕。(需插入自然人憑證，並輸入憑

證 PIN碼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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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0) 主管決行後，公文會回到【決行公文】頁籤。 

(11) 點選公文文號旁的【 】圖示。 

 

(12) 按【確定】鈕開啟文稿。 

 

(13) 按【清稿(全清)】鈕，系統顯示提示訊息，按【確定】鈕，即可將主管於文稿

批示之內容進行變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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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4) 按【發文作業】鈕(若文稿尚未輸入發文日期，則系統提示帶入當天為發文日期，

按【確定】鈕即可)。 

 

(15) 按【紙本列印】鈕，列印正副本受文者之紙本發文公文，列印完成後，按【取

消】鈕離開發文作業視窗。 

 

(16) 按上方【傳送發文】鈕。 

(17) 出現傳送至下一關視窗，按【傳送並離開】鈕，將公文傳送至下一關(發文人員)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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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完成公文流程(需插入自然人憑證，並輸入憑證 PIN碼)。 

 
 

◎ 會辦單位設定 

 

 操作步驟 

(1) 點選文稿【會辦單位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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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點選會辦方式。 

(3) 點選欲設定會辦之單位。 

(4) 按【選取】鈕，將點選單位及人員選至右方名單中，若有多個會辦單位，可繼

續於選單中點選會辦單位。 

(5) 按【確定】鈕，即完成會辦公文設定。 

 

二、電子來文簽辦-存查 

 操作步驟 

(1) 點選【承辦公文匣】。 

(2) 點選【主辦公文】頁籤。 

(3) 點選公文文號旁的【 】圖示開啟公文製作。 

 
(4) 按【簡易簽辦】鈕。 

 
(5) 繕打擬辦內容。 

(6) 按【上傳公文管理】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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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7) 按右上方【傳送】鈕。 

(8) 出現傳送至下一關視窗，按【傳送並離開】鈕。(需插入自然人憑證，並輸入憑

證 PIN碼) 

 

(9) 主管決行後，公文會回到【決行公文】頁籤。 

(10) 點選公文文號旁的【 】圖示。 

 



桃園市政府公文整合資訊系統「承辦人作業教育訓練講義」 

11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(11) 按【確定】鈕開啟文稿。 

 

(12) 按上方【傳送歸檔】鈕。 

(13) 出現傳送下一關視窗，按【傳送並離開】鈕，將公文傳送至下一關(檔管人員)，

即完成公文流程(需插入自然人憑證，並輸入憑證 PIN碼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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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 公文傳閱設定 

【功能說明】提供承辦人線上設定公文傳閱單位及人員，公文結案後，傳閱之單位及

人員可於傳閱公文清單閱覽已結案之公文文稿與公文相關資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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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操作步驟 

(1) 點選【決行公文】頁籤。 

(2) 按【 】鈕，開啟公文傳閱設定畫面。 

(3) 勾選欲設定傳閱公文之單位及人員。 

(4) 按 鈕，將勾選之單位及人員選至右方名單中。 

(※若傳閱人員選擇錯誤，可按 鈕將單位及人員移除) 

(5) 按【設定】鈕，系統顯示設定成功提示訊息。 

(6) 按【確定】鈕，即完成公文傳閱設定。 

◎ 公文複閱設定 

【功能說明】提供承辦人線上設定公文複閱單位及人員，公文結案後，複閱之相關權

責主管可於複閱公文清單閱覽已結案之公文文稿與公文相關資訊。 

 

 操作步驟 

(1) 點選【決行公文】頁籤。 
(2) 按【 】鈕，開啟公文複閱設定畫面。 

相關設定操作說明請參照公文傳閱設定步驟(2)-(5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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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紙本來文函復-發文 

 操作步驟 

(1) 點選【承辦公文匣】。 

(2) 點選【主辦公文】頁籤。 

(3) 點選公文文號旁的【 】圖示開啟公文製作。 

 
(4) 選擇範本(函或其他範本)，按【確定】鈕(亦可按【開啟例稿】鈕開啟例稿)。 

 
(5) 繕打文稿內容。 

(6) 按【上傳公文管理】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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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7) 按上方【列印】鈕列印公文文稿，即可離開公文製作系統，並將紙本公文陳核

至主管。 

 
(8) 主管批示後，點選【承辦公文匣】。 

(9) 點選【主辦公文】頁籤。 



桃園市政府公文整合資訊系統「承辦人作業教育訓練講義」 

16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(10) 點選公文文號旁的【 】圖示開啟文稿。 

 

(11) 依主管批示情況，修改主旨與說明內容。 

(12) 按【上傳公文管理】鈕。 

 

(13) 按【發文作業】鈕(若文稿尚未輸入發文日期，則系統提示帶入當天為發文日期，

按【確定】鈕即可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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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4) 按【紙本列印】鈕，列印正副本受文者之紙本發文公文，列印完成後，按【取

消】鈕離開發文作業視窗。 

 

(15) 於欲處理之公文文號按滑鼠左鍵，系統顯示處理選單，點選【承辦資訊】。 

 

(16) 輸入承辦相關資訊，按【儲存】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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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7) 若有附件資料，按【新增】鈕。輸入附件相關資料，點選前方【儲存】。 

(18) 按【離開】鈕回到承辦公文匣，將公文文稿送交文書人員，即完成公文流程。 

 

四、紙本來文簽辦-存查 

   ※直接於來文紙本填寫承辦意見，將紙本公文陳核單位主管。 

 操作步驟 

(1) 主管批示後，點選【承辦公文匣】。 

(2) 點選【主辦公文】頁籤。 

(3) 於欲處理之公文文號按滑鼠左鍵，系統顯示處理選單，點選【承辦資訊】。 

 

(4) 輸入承辦相關資訊，按【儲存】鈕。  

(5) 若有附件資料，按【新增】鈕。輸入附件相關資料，點選前方【儲存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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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6) 按【離開】鈕回到承辦公文匣，將公文文稿送交文書人員，即完成公文流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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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創簽稿公文處理作業 

一、線上簽核-創稿發文 

 操作步驟 

(1) 於公文製作功能選單，點選【繕打新公文-線上簽核(Web)】。 

 

(2) 選擇範本(函或其他範本)，按【確定】鈕(亦可按【開啟例稿】鈕開啟例稿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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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繕打文稿內容。 

(4) 按上方【取公文文號】鈕。 

 
(5) 系統顯示取號成功訊息，發文文號即有公文文號帶入。 

 

(6) 按上方【傳送】鈕。 

(7) 出現傳送至下一關視窗，按【傳送並離開】鈕。(需插入自然人憑證，並輸入憑

證 PIN碼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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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8) 公文決行後，操作步驟請參考 P.6-P.8步驟 10-17。 

二、線上簽核-創簽存查 

 操作步驟 

(1) 於公文製作功能選單，點選【繕打新公文-線上簽核(Web)】。 

 

(2) 選擇範本(簽或其他範本) ，按【確定】鈕(亦可按【開啟例稿】鈕開啟例稿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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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繕打文稿內容。 

(4) 按上方【取公文文號】鈕。 

 

(5) 系統顯示取號成功訊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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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6) 按上方【傳送】鈕。 

(7) 出現傳送至下一關視窗，按【傳送並離開】鈕(需插入自然人憑證，並輸入憑證

PIN碼) 

 

(8) 公文決行後，操作步驟請參考 P.10- P.11步驟 9-13。 

三、紙本簽核-創稿發文 

 操作步驟 

(1) 於公文製作功能選單，點選【繕打新公文-紙本簽核(Web)】。 

 

(2) 選擇範本(函或其他範本)，按【確定】鈕(亦可按【開啟例稿】鈕開啟例稿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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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繕打文稿內容。 

(4) 按上方【取公文文號】鈕。 

 

(5) 系統顯示取號成功訊息，發文文號即有公文文號帶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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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6) 按上方【列印】鈕列印公文文稿，即可離開公文製作系統，並將紙本公文陳核

至主管。 

 

(7) 公文決行後，操作步驟請參考 P.15-P.18步驟 8-17。 

四、紙本簽核-創簽存查 

 操作步驟 

(1) 於公文製作功能選單，點選【繕打新公文-紙本簽核(Web)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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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選擇範本(簽或其他範本) ，按【確定】鈕(亦可按【開啟例稿】鈕開啟例稿)。 

 

(3) 繕打文稿內容。 

(4) 按上方【取公文文號】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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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5) 系統顯示取號成功訊息。 

 

(6) 按上方【列印】鈕列印公文文稿，即可離開公文製作系統，並將紙本公文陳核

至主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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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7) 公文決行後，操作步驟請參考 P.18-P.19步驟 1-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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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受會公文處理作業 

一、線上簽核 

 操作步驟 

(1) 點選【承辦公文匣】。 

(2) 點選【受會公文】頁籤。 

(3) 點選公文文號旁的【 】圖示開啟公文文稿。 

 

(4) 於左下方輸入【會辦意見】。 

(5) 按【傳送】鈕。 

(6) 出現傳送至下一關的視窗，按【傳送並離開】鈕。(需插入自然人憑證，並輸入

憑證 PIN碼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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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紙本簽核 

 操作步驟 

(1) 承辦人員收到紙本公文，直接於紙本填寫會辦意見，將紙本公文陳核單位主管，

批示後將紙本交給收發人員，即完成公文會辦程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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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系統常用功能說明 

一、表單處理 

【功能說明】提供承辦人進行公文展期、檔案檢調、延後歸檔、速別調整之申請登錄。 

『公文展期申請』之表單資訊為：提供承辦人辦理公文展期，經相關權責

主管核准後，展延公文限辦日期。 

『檔案檢調申請』之表單資訊為：提供公文調案申請作業，含機關內部因

業務需要進行借調，或機關與機關間之

檔案調用作業。 

『延後歸檔申請』之表單資訊為：提供承辦人將公文結案五日內因案情(或

其他案件辦理)需要無法如期歸檔之公

文進行延後歸檔申請。 

『速別調整申請』之表單資訊為：提供承辦人進行公文速別調整或限期公

文期限調整之申請，經相關權責主管核

准後，異動公文速別或限期公文限辦日

期。 

※以公文展期申請示範 

 操作步驟 

(1) 點選【表單處理匣】/【公文展期】頁籤。 

(2) 點選【可申請展期公文清單】。 

(3) 點選【展期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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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 點選申請方式。 

※ 紙本簽核公文可選擇紙本申請或線上申請，線上簽核公文僅可線上申請。 

(5) 輸入展期天數。※系統預設「10」天，可自行修改。 

(6) 輸入展期原因。 

(7) 按【儲存並送核】鈕，即完成公文展期申請資訊登錄。 

 

 

◎線上申請－送核 

(8) 完成步驟(7)後，系統顯示提示訊息，按【確定】鈕。 

 

(9) 選擇簽核人員。 

(10) 按【確定】鈕，即完成展期公文送核作業。 

(11) 系統回至展期公文清單，該筆展期單目前狀態為[審核中]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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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紙本申請－列印紙本 

(8) 完成步驟(7)後，系統顯示提示訊息，按【確定】鈕。 

 
(9) 點選【展期公文清單】/【展期單】，即可列印公文展期申請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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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退分(線上簽核適用) 

【功能說明】提供承辦人將文書人員分文之線上簽核公文，退分回文書人員， 

公文流程送至文書人員公文分文匣。 

 操作步驟 

(1) 點選承辦公文匣/【主辦公文】頁籤。 

(2) 於欲處理之公文文號按滑鼠左鍵，系統顯示處理選單，點選【退分】。 

 

(3) 輸入【退分原因】，按【確定】鈕，即完成公文退分設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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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線上簽核公文轉紙本簽核 

【功能說明】承辦人員可依據公文辦理情況，將線上簽核公文轉為紙本簽核公文。 

   ※請先將公文紙本(含批核軌跡)列印後，才可進行紙本簽核設定。 

   ※公文簽核模式設定為紙本簽核後，無法再變更為線上簽核模式。 

 操作步驟 

(1) 點選承辦公文匣/【主辦公文】頁籤。 

(2) 於欲處理之公文文號按滑鼠左鍵，系統顯示處理選單，點選【紙本簽核】。 

 

(3) 輸入轉紙本簽核原因，按【確定】鈕，即完成線上簽核轉紙本簽核設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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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線上簽核公文批核軌跡列印操作步驟 

 線上簽核公文轉紙本簽核需列印批核軌跡，相關處理步驟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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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操作步驟 

(1) 將卷軸移至最後一頁，即可查看批核軌跡。 

(2) 按上方【列印】鈕。 

(3) 勾選批核列印選項，例:列印批核軌跡、列印批核意見…等。 

(4) 按【列印】鈕，即可列印批核軌跡。 

五、線上簽核傳送取回作業 

【功能說明】提供承辦人公文流程設定錯誤之取消功能，取消後可於承辦公文匣重新 

進行設定。若相關人員已傳送下一關，則無法執行傳送取回處理。 

 操作步驟 

(1) 於作業功能選單，點選【線上簽核傳送取回作業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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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於欲取回之公文文號，點選【 】圖示。 

 

(3) 輸入【傳送取回原因】。 

(4) 按【儲存】鈕，即可將公文取回至承辦公文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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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未帶憑證申請 

【功能說明】提供未帶自然人憑證者，可進行未帶憑證申請，以利傳送線上簽核公文。 

            申請後需請權責主管進行未帶憑證審核。 

 操作步驟 

(1) 於作業功能選單，點選【未帶憑證申請】。 

 

(2) 按【新增】鈕。 

(3) 輸入未帶憑證申請資訊。 

(4) 按【儲存】鈕，即完成申請，申請後需請權責主管進行未帶憑證審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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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補簽追認作業 

【功能說明】提供承辦人於申請未帶憑證期間傳送之線上簽核公文，需於公文結案前進 

行憑證補簽。 

 操作步驟 

(1) 於作業功能選單，點選【補簽追認作業】。 

 

(2) 輸入自然人憑證 PIN Code。 

(3) 按【執行】鈕，即可進行自然人憑證補簽。 

 

八、代理人設定 

【功能說明】提供休假時職務代理人、職務代理期間與休假事由之設定，以利職務代 

理人於代理期間使用個人帳號可登入系統執行代理工作。 

 操作步驟 

(1) 於作業功能選單，點選【代理人設定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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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選擇單位、姓名，輸入代理期間及事由。 

※代理期間供行事曆 可點選。  

※事由可點選詞庫輸入。 

(3) 按【儲存】鈕，即完成代理人設定。 

 

◎ 取消代理人設定 

 

 操作步驟 

(1) 於作業功能選單，點選【代理人設定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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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輸入代理期間。 

 ※代理期間供行事曆 可點選。 

(3) 按【查詢】鈕，系統產生符合條件之清單。 

(4) 點選【取消代理】，即完成取消代理人設定。 

◎ 切換代理身分 

【功能說明】代理人設定完成後，代理人可於公文管理系統直接切換被代理人公文管

理系統，進行代理公文辦理及可切換回自行之承辦業務作業畫面。 

 

 

 

 操作步驟 

(1) 於公文管理系統主畫面，按【切換身分】鈕。 

(2) 於被代理人姓名前，點選【切換身分】，系統自動切換被代理人公文管理系統畫

面。 

(3) 點選【回承辦業務】，代理人可切換回自行之承辦業務作業畫面。 

九、刪除函復文稿資訊(紙本簽核適用) 

 操作步驟 

(1) 點選【承辦公文匣】。 

(2) 於公文文號右方點選垃圾桶「   」圖示，系統顯示提示訊息。 

(3) 按【確定】鈕，即可刪除函復文稿資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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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章 WEB公文製作操作說明 

一、編輯區域說明 

 

 

區域 功能 說明 

A 

功 

能 

表 

 

開啟新檔、新增簽稿、簡易簽辦、另存新檔、一文多稿、

調整簽稿順序、開啟例稿、切換簽核模式、切換換行規則、

文別轉換、刪除簽稿、段落顯示調整、函轉、套印系統、

匯入、公文編輯視窗、編輯表單範本 

 
便利貼、螢光標記、清稿(全清)、清稿(僅清字) 

 

匯出、批次匯出、另存來文、列印、批次列印、列印簽稿

會核單、列印印信蓋用續頁表、附件、版本巡覽、意見軌

跡、編輯工具 

 

自建通訊錄管理、個人詞庫管理、符號管理、PIN碼暫存

管理、顯示簽核資訊管理、是否開啟下一筆管理、發文機

關管理、自動存檔時間管理、顯示批核資料管理、列印選

項設定、發文列印選項設定、敬陳抬頭管理、視窗大小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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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、聯絡資訊選項設定 

 

區域 功能 說明 

B 

工 

具 

列 

 
開啟新公文，系統提供範本 

 
開啟個人另存範本 

 
選擇分類號 

 
編輯速別、密等、決行層級等… 

 
選取正、副本受文者 

 
選取會辦單位 

 
刪除建立之簽稿 

 
調整簽稿顯示之順位 

 
編輯職稱、電話、傳真、電子信箱等… 

 

區域 功能 說明 

C 

樹 

狀 

圖 

 

 可將樹狀圖區域左、右移動顯示 

 
插入個人自建詞庫，可新增、修改、刪除 

 
簽核意見輸入區域放大 

 
查看線上簽核公文意見軌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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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進階功能說明 

 

(一)自建通訊錄管理 

【功能說明】提供承辦人建立屬於自己的通訊錄，以利編輯公文正、副本受文者時，可

直接搜尋資料新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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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新增受文者 

 

操作步驟 

(1) 於使用者設定功能選單，點選【自建通訊錄管理】。 

(2) 輸入受文者資料，例如：機關名稱/姓名、郵遞區號、地址等。 

※機關名稱/姓名為必要欄位。 

(3) 按【確定儲存】鈕，即完成受文者資料新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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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修改受文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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操作步驟 

(1) 於使用者設定功能選單，點選【自建通訊錄管理】。 

(2) 點選下方【編輯受文者(查詢/修改/刪除)】。 

(3) 於「依機關名稱/姓名查詢」欄位輸入欲修改之受文者，系統會自動搜尋符合

資料。 

(4) 編輯受文者資訊，例如:別名、郵遞區號等。 

(5) 按【確定儲存】鈕，即完成受文者資料修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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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刪除受文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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操作步驟 

(1) 於使用者設定功能選單，點選【自建通訊錄管理】。 

(2) 點選下方【編輯受文者(查詢/修改/刪除)】。 

(3) 於「依機關名稱/姓名查詢」欄位輸入欲刪除之受文者，系統會自動搜尋符合

資料。 

(4) 按【確定刪除】鈕，即完成受文者資料刪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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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新增群組名稱 

 

操作步驟 

(1) 於使用者設定功能選單，點選【自建通訊錄管理】。 

(2) 點選【群組管理】頁籤。 

(3) 輸入群組名稱。 

(4) 按【儲存】鈕，即完成新增群組名稱。 
 

5. 編輯群組成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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操作步驟 

(1) 於使用者設定功能選單，點選【自建通訊錄管理】。 

(2) 於【群組管理】頁籤，點選下方【群組成員管理】。 

(3) 按【查詢】鈕，系統開啟「查詢群組名稱」視窗。 

(4) 於「群組名稱關鍵字」欄位輸入資料，按【查詢】鈕，再點選欲編輯之群組

名稱，按【確定】鈕。 

(5) 於「機關關鍵字」欄位輸入受文者名稱，系統自動搜尋符合資料。 

(6) 點選欲加入群組之機關名稱。 

(7) 按【選擇】鈕，即可將資料加入右方清單。 

(8) 按【儲存】鈕，即完成群組成員管理。 

 

6. 匯出通訊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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操作步驟 

(1) 於使用者設定功能選單，點選【自建通訊錄管理】。 

(2) 點選【匯出】頁籤。 

(3) 選擇匯出受文者或群組，按【顯示清單】鈕。 

(4) 勾選欲匯出之選項。 

(5) 按【匯出】鈕。 

(6) 選擇儲存路徑。 

(7) 按【存檔】鈕，即完成通訊錄匯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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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匯入通訊錄 

 

操作步驟 

(1) 於使用者設定功能選單，點選【自建通訊錄管理】。 

(2) 點選【匯入】頁籤。 

(3) 選擇匯入受文者或群組，按【選擇檔案】鈕。 

(4) 點選欲匯入的檔案，按【開啟舊檔】鈕。 

(5) 勾選欲匯入之選項。 

(6) 按【匯入】鈕，即完成通訊錄匯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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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個人詞庫管理 

【功能說明】提供承辦人建立常用詞庫，可於文稿或承辦意見欄位直接點選使用。 

1. 新增詞庫名稱及內容 

 

操作步驟 

(1) 於使用者設定功能選單，點選【個人詞庫管理】。 

(2) 點選【新增】頁籤。 

(3) 於[詞庫名稱] 欄位輸入詞庫名稱。 

(4) 輸入詞庫內容。 

   ※多筆內容可按「Enter」鍵換行後再輸入下一筆資料。 

(5) 按【確定】鈕，即完成詞庫新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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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修改詞庫名稱 

 

操作步驟 

(1) 於使用者設定功能選單，點選【個人詞庫管理】。 

(2) 點選【修改】頁籤。 

(3) 選擇欲修改之詞庫名稱，按【修改】鈕。 

(4) 編輯詞庫名稱，按【確定】鈕，即完成詞庫名稱修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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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修改詞庫內容 

 

操作步驟 

(1) 於使用者設定功能選單，點選【個人詞庫管理】。 

(2) 點選【修改】頁籤。 

(3) 選擇欲修改之詞庫名稱。 

(4) 編輯詞庫內容。 

※註：按【新增內容】鈕，可新增一筆文字內容。 

(5) 按【儲存】鈕，即可完成詞庫內容修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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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刪除詞庫名稱及內容 

 

操作步驟 

(1) 於使用者設定功能選單，點選【個人詞庫管理】。 

(2) 點選【刪除】頁籤。 

(3) 選擇欲刪除之詞庫名稱。 

(4) 按【刪除】鈕，系統顯示提示訊息，按【確定】鈕，即完成詞庫刪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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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匯出詞庫 

 

 

操作步驟 

(1) 於使用者設定功能選單，點選【個人詞庫管理】。 

(2) 點選【匯出】頁籤。 

(3) 於[詞庫清單]勾選欲匯出詞庫，按【匯出】鈕。 

(4) 選擇儲存路徑，按【存檔】鈕，即完成詞庫匯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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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匯入詞庫 

 

操作步驟 

(1) 於使用者設定功能選單，點選【個人詞庫管理】。 

(2) 點選【匯入】頁籤。 

(3) 選擇欲匯入詞庫檔案，按【開啟舊檔】鈕。 

(4) 勾選欲匯入的詞庫名稱。 

(5) 按【匯入】鈕，即完成詞庫匯入。 

 匯入格式說明:以文字檔方式，內容如下:以【Tab】字元作為分隔。 

 



桃園市政府公文整合資訊系統「承辦人作業教育訓練講義」 

64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(三)符號管理 

【功能說明】提供承辦人設定自行常用符號，於符號管理來新增、修改及刪除符號。 

1. 新增符號 

 

操作步驟 

(1) 於使用者設定功能選單，點選【符號管理】。 

(2) 按【新增下一筆】鈕，系統會新增一列空白符號鈕。 

(3) 點選任一個空白符號鈕，輸入「符號名稱」（例如：@）。 

   ※註：「符號快速鍵」非必填欄位。 

(4) 按【新增】鈕。 

(5) 按【確定】鈕，即完成符號新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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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修改符號 

 

操作步驟 

(1) 於使用者設定功能選單，點選【符號管理】。 

(2) 點選欲修改之符號鈕。 

(3) 於「符號名稱」欄位修改內容，按【修改】鈕。 

(4) 按【確定】鈕，即完成符號修改。 

3. 刪除符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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操作步驟 

(1) 於使用者設定功能選單，點選【符號管理】。 

(2) 點選欲刪除之符號鈕。 

(3) 按【清除】鈕。 

(4) 按【確定】鈕，即完成符號刪除。 

 

4. 使用符號 

 

操作步驟 

(1) 點選符號鈕，即可插入本文編輯區。 

 

(四)PIN碼暫存管理 

【功能說明】提供承辦人設定開啟或關閉記憶 PIN碼功能。 

 

操作步驟 

(1) 於使用者設定功能選單，點選【PIN 碼暫存管理】。 

(2) 選擇【開啟】或【關閉】。 

(3) 按【確定】鈕，即完成設定。 

※超過有效時間後，開啟第一筆公文傳送下一關須再次手動輸入 PIN碼。 

 

(五)顯示簽核資訊管理 

【功能說明】提供承辦人可選擇開啟或關閉簽核資訊，當滑鼠移至批核修改文字處，是

否顯示簽核者與時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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操作步驟 

(1) 於使用者設定功能選單，點選【顯示簽核資訊管理】。 

(2) 選擇【開啟】或【關閉】。※系統預設為開啟。 

(3) 按【確定】鈕，即完成設定。 

(六)是否開啟下一筆管理 

【功能說明】提供承辦人設定線上簽核公文送出後，是否開啟或關閉下一筆公文提示訊

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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操作步驟 

(1) 於使用者設定功能選單，點選【是否開啟下一筆管理】。 

(2) 選擇【關閉】、【詢問開啟】或【自動開啟】。 

※系統設為詢問開啟。 

※自動開啟：公文送出後，系統自動開啟下一筆公文。 

(3) 按【確定】鈕，即完成設定。 

(七)發文機關管理 

【功能說明】提供承辦人設定主要發文機關及次要發文機關資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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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編輯發文機關 

 

操作步驟 

(1) 於使用者設定功能選單，點選【發文機關管理】。 

(2) 編輯主要發文機關資訊。 

(3) 按【確定】鈕，即完成編輯。 

※註：「簽」、「便簽」範本顯示之單位名稱，系統預設帶使用者主要任職單位。 



桃園市政府公文整合資訊系統「承辦人作業教育訓練講義」 

70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2. 新增次要發文機關 

 

操作步驟 

(1) 於使用者設定功能選單，點選【發文機關管理】。 

(2) 按【新增次要發文機關】鈕。 

   註：可新增多個次要發文機關。 

(3) 編輯次要發文機關資訊。 

(4) 按【確定】鈕，即完成次要發文機關新增。 

 

(八)自動存檔時間管理 

【功能說明】提供承辦人設定自動存檔時間，已取號或上傳之公文，系統即會依設定之

時間進行上傳公文管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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操作步驟 

(1) 於使用者設定功能選單，點選【自動存檔時間管理】。 

(2) 系統預設 20分鐘，可自行調整存檔間隔時間。 

   註：自動存檔時間最少為 20分鐘。 

(3) 按【確定】鈕，即完成設定。 

 

(九)顯示批核資料管理 

【功能說明】提供承辦人設定是否顯示線上簽核公文之批核資料，例如：批核軌跡及意

見、欄位批核紀錄及貼紙備註資訊。 

 

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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操作步驟 

(1) 於使用者設定功能選單，點選【顯示批核資料管理】。 

(2) 系統預設為全部勾選，若不需顯示之資料可取消勾選。 

(3) 按【確定】鈕，即完成設定。 

※設定完成後於下次系統載入或公文儲存後生效。 

(十)列印選項設定 

【功能說明】提供承辦人設定公文列印選項預設勾選項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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操作步驟 

(1) 於使用者設定功能選單，點選【列印選項設定】。 

(2) 勾選或取消勾選列印選項。 

(3) 按【確定】鈕，即完成設定。 

(4) 於文稿按【列印】鈕，系統即會帶入自行設定之列印預設選項。 

(十一)發文列印選項設定 

【功能說明】提供承辦人設定發文作業選項預設勾選項目。 

 

操作步驟 

(1) 於使用者設定功能選單，點選【發文列印選項設定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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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勾選或取消勾選發文列印選項。 

(3) 按【確定】鈕，即完成設定。 

 

(十二)敬陳抬頭管理 

【功能說明】提供承辦人自訂敬陳抬頭預設顯示文字。 

 

操作步驟 

(1) 於使用者設定功能選單，點選【敬陳抬頭管理】。 

(2) 輸入敬陳抬頭文字。 

(3) 按【確定】鈕，即完成設定。 

(十三)視窗大小管理 

【功能說明】提供承辦人設定來文視窗顯示大小比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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操作步驟 

(1) 於使用者設定功能選單，點選【視窗大小管理】。 

(2) 調整欲顯示之來文比例。※系統預設為 50%。 

(3) 按【確定】鈕，即完成設定。 

※設定完成後於下次系統載入或公文儲存後生效。 

(十四)聯絡資訊選項設定 

【功能說明】提供承辦人設定聯絡資訊選項預設勾選項目。 

 

操作步驟 

(1) 於使用者設定功能選單，點選【聯絡資訊選項設定】 

(2) 勾選或取消勾選聯絡資訊選項。 

(3) 按【確定】鈕，即完成設定。 

※設定完成後於下次系統載入或公文儲存後生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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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一 首次開啟 Web公文製作 

承辦人第一次開啟 WEB公文製作，會出現輸入發文機關資料之視窗，當發文

機關資訊輸入完畢後，於下次登入系統即不會再跳出此視窗。 

 

操作步驟 

(1) 編輯主要發文機關資訊。 

(2) 編輯完成後，按【確定】鈕。 

註 1：可設定「簽」、「便簽」等範本顯示的單位名稱，預設帶使用者主要任職單 

      位。 

註 2：可新增多個次要發文機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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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二 WEB公文製作離線版 

一、安裝程式 

1. 請至公文系統下載區下載離線版安裝程式。 

 

2. 解壓縮後執行【Web公文製作(離線版)】檔案。 

  

3. 按【繼續】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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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按【我同意】鈕。 

 

5. 安裝完成，按【完成】鈕即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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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如何使用 

1. 執行桌面捷徑【Web公文製作(離線版)】。 

 

2. 於姓名欄位下拉選單選擇承辦人，按【確定】鈕。 

(註: 若此電腦有多位使用者，請於姓名下拉選單選擇。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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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按【新增簽稿】鈕或【開啟例稿】鈕，即可開啟公文製作進行文稿繕打。 

 

4. 文稿製作完成後，可於【編輯】功能選單，點選【另存新檔】進行檔案儲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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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如欲列印紙本，請按【列印】鈕進行紙本公文列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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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三 憑證簽章元件-安裝說明 

一、Internet Explorer（IE） 

【說明】開啟 WEB公文製作時，系統提示要求安裝或更新 WEB公文製作憑證簽 

章元件，請依照此操作步驟進行安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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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Chrome（Google瀏覽器） 

【說明】開啟 WEB公文製作時，系統提示要求安裝或更新 WEB公文製作憑證簽 

章元件，請依照此操作步驟進行安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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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狀況一：重新啟動 Chrome瀏覽器後，畫面右上角提示訊息需點擊「啟用擴

充功能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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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狀況二：手動執行 Chrome瀏覽器擴充功能設定。 

於網址列輸入下列網址

https://chrome.google.com/webstore/search/%E6%A1%83%E5%9C%92

%E5%B8%82?utm_source=chrome-ntp-icon   

兩個擴充套件皆需點選『加到 CHROME』按鈕。 

 

 

 

https://chrome.google.com/webstore/search/%E6%A1%83%E5%9C%92%E5%B8%82?utm_source=chrome-ntp-icon
https://chrome.google.com/webstore/search/%E6%A1%83%E5%9C%92%E5%B8%82?utm_source=chrome-ntp-ico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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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Firefox（火狐） 

【說明】開啟 WEB公文製作時，系統提示要求安裝或更新 WEB公文製作憑證簽 

章元件，請依照此操作步驟進行安裝。 

※目前僅支援 v51以下版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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